
 

111年度第2季法務部矯正署花蓮看守所外部視察小組視察報告 

製作日期：111年6月17日 

一、 委員組成 

主席：曾泰源律師。 

委員：鄧煌發教授、曾豐仁副院長、林燕孜科長、李韻如心理師。 

二、 本季視察業務概述 

(一)視察計畫或本季視察主題:陳情、申訴制度之辦理情形及其困境。 

相關法令規定說明: 

1. 現行監獄行刑法第93條規定:受刑人因監獄行刑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以書面或言詞向監獄提起申訴： 

(1) 不服監獄所為影響其個人權益之處分或管理措施。 

(2) 因監獄對其依本法請求之事件，拒絕其請求或於二個月內不依其請求作成決定，認為其權利或法律上利益受損害。 

(3) 因監獄行刑之公法上原因發生之財產給付爭議。 

另根據司法院「釋字第691號解釋」，監獄為達收容目的所為之行為，對受刑人而言即為行政處分，受刑人除可對

其 提出陳情、申訴外，尚可提出行政訴訟，尋求救濟機會，以實現「憲法」第16條之意旨。且司法院「釋字第

755號解釋」進一步補強「釋字第691號解釋」，大法官說明「申訴制度使執行監禁機關有自我省察、檢討改正其所



 

為決定的機會，並提供受刑人及時的權利救濟，其設計固屬立法形成之自由，惟仍不得因此剝奪受刑人向法院提

起訴訟請求救濟之權利。」 

2. 司法院「釋字第653號解釋」，舊羈押法及其施行細則與憲法第16條規定保障人民訴訟權之意旨有違，並就申訴制度之健

全化、申訴與提起訴訟救濟之關係等事宜，於新法訂定適當規範之意旨。 

3. 參考「聯合國囚犯待遇最低限度標準規則」第56條，監所應注意其收容人之申訴權利，從舊法走到新法途中，矯正機關

實務上或與法律所期待有所差異，本小組為瞭解實務上對陳情、申訴案件之辦理情形並協助改善所遭遇之困境，提升監

所於申訴業務之完善與運作。 

(二)視察業務執行概述 

1. 本小組於111年6月17日於花蓮看守所(下簡稱花所)召開本年度第二次外部視察小組會議，並邀請其進行業務簡報(簡報

內容可參附件1)，以對現行陳情、申訴制度之辦理情形及其困境有更全面之認識，並提出建議。 

2. 本次會議花蓮看守所報告近年陳情、申訴案件辦理情形及方式： 

(1) 111年度花蓮看守所共計有陳情案(意見箱)2案。 

此2案皆為收容人表達對管理上不服之理由並提出改善意見與提出處遇要求。 

(2) 110年度花蓮看守所共計有陳情案(意見箱)4案。 

第1案：為收容人出所前投書感謝花所管理人員給予照顧。 



 

第2案、第3案：為投書檢舉其他收容人違反所內規定，請所方調查並做出處分。 

第4案：為收容人對公用設備使用方式有疑義，經所方給予輔導並教育其團體生活應注意事項後，其自行購買私人

物品使用。 

(3) 110年度花蓮看守所共計有申訴案3案。 

此3案皆為同1人(謝○彥)對花所管理措施提出申訴。 

3. 針對現行戒護管理業務與陳情、申訴之辦理方式，與花所與會人員進行會議討論。 

(1) 矯正機關與收容人之間存有管理者與被管理者之關係，雙方權力、資源不對等，故收容人對矯正機關單方面意思

表示之行政處分存有疑義或不服時，應予陳情、申訴或訴訟之救濟機會。故陳情、申訴之主要目的為先於矯正機

關內部提起之救濟程序，除收容人之權利保護外，同時具有矯正機關內部自我省查糾正及疏減法院訟源之功能。 

(2) 實務上收容人對法律不甚明瞭，或有發生陳情、申訴等誤用之情況，而就言詞或書面向矯正單位請其救濟之意時，

縱其誤用陳情或申訴，監所應協助使用正確之救濟方式，以避免權益受損。 

(3) 多數收容人提出陳情、申訴非因自身權益受到損害，而係因其處遇不符合自身期待，於戒護管理上造成困擾與行

政負擔。 

(4) 戒護管理人員於第一線執勤時，倘遇收容人對自身處遇有所不滿，或要求給與協助，第一線人員要如何確保自身

於不違法情況下，解決收容人難題，或如何拒絕要求而不造成其心生怨懟而衍生其他戒護事件或陳情、申訴案件。 



 

4. 因本年度疫情影響，本次外部小組視察無進入戒護區進行實地訪查，惟訪談花所戒護人員有關戒護管理狀況及收容人

不服管理措施時之陳情、申訴業務情形；並討論下次會議藉由科技設備，以視訊方式訪談收容人。 

三、視察內容及處理情形 
案由 視察內容及處理情形 視察小組建議(由視察小組提出具體建議) 

一、陳 情 與

申 訴 認

定 

一、視察重點及說明: 

(一) 收容人時常混淆陳情、申訴之差異而誤用錯誤之

救濟程序，然此錯誤，有可能造成收容人權益的

損失，進而對矯正機關心生不滿，走上打行政訴

訟一途。 

(二) 矯正機關處理陳情、申訴，需花費大量時間協助

收容人確認其內容，避免上述錯誤，並做出最適

當之處置，然人力短缺的情況下，多項業務常集

於一人之身，雖減輕法院訴源的產生，卻增加了

行政業務的負擔。 

 

二、機關列席視察會議回覆說明: 

(一) 釋字第755號解釋中大法官們認為：矯正單位本

身是具有教化目的的機關，所為之「必要的」管

理措施司法應該要予以尊重。然而，如果監獄處

分已經超過了達成行刑目的的程度時，就應該要

給予受刑人相對應的救濟管道。 
(二) 根據司法院釋字第653、691、720及755號解釋，

認為監所之申訴制度，讓機關有自我省察、檢討

改正所為決定之機會，並提供受刑人權利救濟的

機制。 
(三) 承前述，申訴屬機關自我省察、訴訟為受刑人向

法院提出救濟，但廣義上都是「憲法」第16條人

一、加強教育宣導: 

(一)教育收容人(文宣或圖書)： 

1. 花所可準備此類救濟教學之書籍

或文宣，教育收容人申訴、陳情

管道及救濟方式，並暢通收容人

與機關及本小組之溝通管道。 

2. 上述收容人與本小組之通話，經

花所建議，可於下次使用機關通

訊設備方式辦理。 

(二)辦理入監講習： 

入監講習時，除辦理一般所內應遵守

事項外，可著重於收容人經常發生錯

誤之事務，如申訴、陳情之方式。 

(三)加強職員教育： 

除業務承辦人員外，第一線戒護人員

也應有此方面專業知能，可在第一時

間先協助收容人解決問題。  

二、與收容人一同釐清陳情、申訴的內容: 

(一)身為公務人員，本身便應有為人民服

務之信念，收容人雖身處牢籠，但其

非國家的奴隸，而是穿著囚服的國

民。 
(二)陳情、申訴制度為機關先行提供受刑



 

民訴訟權之彰顯，而礙於受刑人對相關法律不熟

悉，對自身權利主張容易忽略或不解，除自行委

任律師、代理人外，監所會給予必要之協助，以

保障收容人權益。 

人權益，雖然收容人時常濫用，但轉

觀念想，有時先處理小問題，便可避

免日後大麻煩。 

二、近 年 陳

情 、 申

訴 案 辦

理情形 

一、視察重點及說明: 

(一)111年度花蓮看守所共計有陳情案(意見箱)2案。 

皆為收容人表達對管理上不服之理由並提出改善

意見與提出處遇要求。 

(二)110年度花蓮看守所共計有陳情案(意見箱)4案。 

第1案：為收容人出所前投書感謝花所管理人員給

予照顧。 

第2案、第3案：為投書檢舉其他收容人違反所內

規定，請所方調查並做出處分。 

第4案：為收容人對公用設備使用方式有疑義，經

所方給予輔導並教育其團體生活應注意事項後，

其自行購買私人物品使用。 

(三)111年度花蓮看守所無辦理申訴案件。 

(四)110年度花蓮看守所共計有申訴案3案。 

此3案皆為同1人(謝○彥)對花所管理措施提出申

訴。 

二、機關列席視察會議回覆說明: 
(一)依據行政院及所屬各機關處理人民陳情案件第2

點：本要點所稱人民陳情案件，係指人民對於行

政興革之建議、行政法令之查詢、行政違失之舉

發或行政上權益之維護，以書面或言詞向各機關

提出之具體陳情。換言之，陳情為民眾對於政府

陳述意見的一種權利。 

(二)受刑人在監服刑，對監所所為之行政作為、政策

執行與興革措施，對於是否能達矯治處遇之目的

調查案件時，建議可從多方管道著手調查，避

免收容人不敢說實話。 

 



 

有所疑義時，即可提出陳情，提供意見，供監所

當局參考，此為受刑人陳述意見之權利。 

(三)再查矯正署頒受刑人獎勵實施辦法、獎勵實施基

準表及被告獎勵實施辦法、獎勵實施基準表皆明

定對管理之改進，有卓越建議者可給予獎勵。 
(四)監所應廣設意見箱，並注意其隱蔽性，且派專人

迅速、確實處理陳情、申訴之案件，針對陳情內

容進行查證，並將調查結果儘速回覆陳情者。 
三、因 濫 用

陳 情 、

申 訴 而

造 成 機

關 之 負

擔 及 損

害 戒 護

管 理 威

嚴。 

一、視察重點及說明: 

(一) 108年度花蓮看守所共計有申訴案23案。 

查法務部矯正署花蓮看守所108年度申訴字第1-

23號。 

(二) 110年度花蓮看守所共計有申訴案3案。 

查法務部矯正署花蓮看守所110年度申訴字第1-3

號。 

(三) 109年度花蓮看守所共計有國賠案2案。 

查法務部矯正署花蓮看守所拒絕國家賠償理由書

109年花所賠議字第001號及第002號。  
二、機關列席視察會議回覆說明: 

(一) 大法官釋憲保障了人權，雖符合民主精神，卻也

造成矯正機關負擔。我國自許為民主先進國家，

人權不應只是口號，也不只是一般市民才享有的

權利，即使是因案身處囹圄的人犯，在不妨害社

會秩序與刑罰應報理念的原則下，也應該享有一

些憲法上的基本人權；但人權過度發展的結果，

同時導致了監所管理階層的士氣低落、人犯權利

高漲而難以管理等窘境。 
(二) 收容人對管教人員的敬畏逐日減少，反倒是要求

管教人員須以尊重的方式處理一切行政事務，然

一、在處理問題前，先處理好心情: 

處理陳情、申訴案件，先處理好心情再處

理事情；管教同仁在面臨陳情、申訴案

件，尤須面對不理性或誣控濫告收容人

時，經常承受很大壓力，此時讓自己抽離

當下情緒，自我沉澱後，才能理性處理好

陳情、申訴等問題後。 
二、建議開設情緒管理課程提供職員輔導資

源： 

除有關陳情、申訴方面的專業課程外，幫

助管教同仁更順暢處理業務，也有一個抒

發工作壓力及情緒的管道。 

 

 



 

收容人並不是每位都可以理性的溝通，管教人員

往往需抽離當下情緒，自我沉澱後，才能處理好

陳情、申訴等問題。 

 

四、歷次視察建議處理情形(本次會議無歷次視察建議處理事項之列管情形) 
年度 季別 視察建議 機關辦理情形 管考建議 

無 無 無 無 無 

五、附件如 PPT 所示 

 


